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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櫃大火抓消防、施工責任？放建物公安檢、複查造假！？ 
 

  台北市錢櫃 KTV林森店，日前發生嚴重火警，釀成 6人喪命多人受傷的慘

劇，這是台灣 25年來最嚴重的 KTV大火。雖然災難現場都是防火建材、防火

門、公安檢查都合格，怎麼可能傷亡嚴重？但事發當時 5樓起火瞬間，9樓即

佈滿濃煙，讓人不禁懷疑政府公安檢查敷衍了事，官樣文章。事實上，查閱

近年建物公安檢（複）查報告書表檢討即可查知，這棟大樓「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其專業檢（複）查的建築師、市政府早在施工前就都核

予合格認定，難道未卜先知？ 

 

  公安學會理事長劉進明強調「政府面對國人的疑義，擠牙膏式給表面可見

的，看不到的呢？可以隱匿就隱藏不說嗎？說是公安檢查 20次合格，只說消

防，有建管的公安嗎？政府在大火後僅針對火災發生時救人的消防（設備）

與施工問題進行可見的究責，卻未見對火災防範的建物使用管理的公安檢（複）

查問題進行確實檢討。難道 5樓火起瞬間 9樓包廂就該濃煙密布？歷年存在

著建物公安申報中與煙速竄顯有關的「空調風管」、「貫穿部區劃」、「管道間

垂直區劃」都不需檢（複）查或提出檢討

嗎？9、10樓的安全梯等公設部分與不察

查檢查人員之檢查日期是否符合其證照

有效期？公安檢查與複查的目的在於防

患未然，結果只推給消防與施工重責，忽

略建管公安疑慮？對於一場 KTV大火，奪

走 6條寶貴人命，且死傷者多年輕有為，

結果弄到家破人亡，白髮人送黑髮人，怎

不令人扼腕。如果現有公安檢（複）查機

制、法令、品管能夠落實，又何須增生髮

絲條文？悲劇又怎麼會發生？」。 

https://www.twpsi.org/


  劉理事長表示「前有報載柯市長為黃國昌前立委爆料指出，台北市紐約家

具八德店違規使用違章建築之公安事件後，怒責重罰負責檢查的建築師連續 3

年各處以最高 30萬元之罰款計 90萬元，及建築師複查不實處以 12萬元之罰

款。但如今，錢櫃大火 6人喪命，錯難道都在業者、消防（設備檢查）和施

工的人員嗎？有公權力的政府有確實檢討嗎？還是政治正確考量？尤其是，

市府對於現況的建物公安未能落實執行是習以為常，更於近年要求以公安現

況檢查申報簡圖應繪製比例尺、調附市府用印之竣工圖說，更荒謬的是因黃

前立委上述爆料後，還要求非專業的業者自行填寫該場所自白書（黃國昌自

白書）（臺北市建築物使用管理事項自主檢查表）等，以此無關輕重的枝微末

節加重各界與業者的困擾，徒增檢查費用，如今面對這場慘重傷亡，總該把

真相攤在陽光下，給國人有個交待吧！」。 

 

  公安學會委員長葉榮晟博士表示「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項目分為防火避難

設施類10項及設備安全類6項檢查，防火避難設施類檢查項目包括防火區劃、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內部裝修材料、避難層出入口、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走廊（室內通路）、直通樓梯、安全梯、屋頂避難平臺、緊急進口，設備安全

類檢查項目包括昇降設備、避雷設備、緊急供電系統、特殊供電、空調風管、

燃氣設備，若這 16個項目經專業檢查人確實檢查及地方政府做好複查把關，

相信當火災來臨時，可以有效將火控制在區劃的範圍，使民眾擁有充裕的時

間逃離火場或被救出，而降低悲劇的發生。」。 

 

  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技術人員學會理事長廖彥凱表示「建物公安

宣導與教育不普及，致使國人對建物公安的認知缺乏，更使災事發生問題容

易被隱蔽，而只知檢討消防，卻未對建物公安進行檢討；實在是捨本逐末，

為避免這類悲劇事件一再發生，公安檢查與政府複查（或委外複查團體）亦

應擔負起責任。切勿在災變事後，未能確實檢討執行落實法令品管問題，將

問題推給法令的不健全，而一再增修如麻的法令條文，及全面查處相關無辜

的場所？如此何以面對無辜枉死的民眾？同時，營建署更應加強全民公安知

識與教育，對已封閉 20餘年之專業檢查人員培訓講習，做全面及常態性的開

放，以免災事發生之後，公安檢查問題又再度浮上檯面。」。 


